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法學方法與憲法思維專題研究(二) 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 Legal Method and Constitutional Thought (II)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吳信華, 高文琦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lawhhw@ccu.edu.tw
wenchikao@yahoo.com.tw

	學分數：
	  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士在職專班

	課程概述：
	    本課程「法學方法與憲法思維(二)」, 承習上學期(一)的課程, 主要討論法學方法的思維, 以及尤其法學方法在憲法上的適用, 而以「國家機關組織」為主要的上課內容, 而亦兼具基本權利課題的回顧。

    以下為本學期主要的授課議題，請同學事先準備：

1. 憲法國家機關組織的法學方法
2. 憲法的高度政治性: 釋520/釋419
3. 憲法解釋方法的印證: 釋461/釋435
4. 憲法的直接適用性與法解釋學: 釋627
5. 憲法作為法官裁判上適用的法律: 釋748
6. 憲法的「認事用法」與「意旨探究」: 釋735
7. 憲法作為法律合憲性的審查基準: 釋769
8.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爭議: 111年憲判字第6號
9. 司法國與法治國的界限：憲法訴訟法第32條
10. 社會國的給付界限：釋字764
11. 結婚自由與制度性保障的家庭：釋字748
12. 歷史傳統與男女平等：釋字728
13. 子女最佳利益的憲法解釋：憲判字第8號
14. 利益衡量與憲法釋義學
15. 憲法漏洞與漏洞填補：釋字436
16. 如何形成新的基本權？釋字603
 

	教學目標：
	    使修課同學對法學方法及憲法的學習能夠更為完整且有體系，從而建構理性的思考能力。

	教學方式：
	    授課教師講解, 學生參與討論。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    本課程乃在於引導學生對於法學方法及憲法議題的思考，此種思考能力應屬法學研究。乃至相關實務所不可或缺者。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法學方法論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授課教師對於法學方法與憲法的教學與研究，均有相當的經驗與一定的研究成果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修課同學就上述上課內容(大法官解釋/判決)須於課堂上準備並負責說明, 列為平時成績, 另應提出期末報告, 請參考授課教師課堂上或公告說明(報告均有相關內容與固定格式的要求, 不合要求者, 學期成績有可能評定為不及格, 務請注意!)

	參考書目：
	上課時說明。

	備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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